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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林市新百伦幻影鞋业有限公司：
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你单位通过提交虚假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申报承诺表取得公司设立登记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，鉴于你单位违背诚实守信原则，虚假承诺，提交虚假的住所材料等手段取得公司设立登记，故意逃避监管，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真实性、合法性直接关系到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，你单位干扰了正常的公司注册登记程序，主观恶性较大，无视法律规定，违法情节严重，属于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定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可以从重行政处罚情形。经综合考虑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、主观过错以及公平公正要求等方面，你单位上述违法行为符合从重处罚的情形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五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，拟作出处罚如下:吊销营业执照。
[bookmark: _GoBack]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的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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